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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第 1次彰化縣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 日期：111年 3月 9日(星期三)上午 9時 0分 

貳、 地點：彰化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彰化市中興路 100號 3樓) 

參、 主席：林副召集人田富 

肆、 主席致詞：（略）                                     記錄：李雅文 

伍、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編
號 

案由 決議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繼續 
列管 

結
案 

1 

擬具「彰化縣

政府辦理居

家式托育服

務收退費基

準」修正草

案，如後附

件，提請討

論。 

1.本基準修正(草案)重

點如下： 

(1)第2點，本基準適用

對象應為本縣登記之居

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

爰修正第2點文字。  

(2)第5點，收費金額以

附表明列各區收費金

額。 

(3)第7點第2項，依據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90條第6項「違反

第26條之1第4項規定，

不依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之命令停止服務

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公布其姓名。」，  

兒少權法已明訂公布姓

名之規定，故違反收費

項目或金額，先令其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科處罰鍰，爰修正

條文。  

(4)第8點第2項，增列

「如未由雙方合意訂定

托育服務契約或應約定

社 

會 

處 

經「彰化縣政府辦理居家式

托育服務收退費基準」修正

後，本基準自110年11月20

日生效。本府於本府公告欄

及社會處網站公告並函文

至南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

心知悉，請單位依本基準規

定辦理。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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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履行者，致雙方有

爭議協議不成時，可依

消費爭議至本府消費者

保護官或各鄉鎮市公所

調解委員會協調消費爭

議。」，因消費者保護法

已明定消費糾紛處理程

序，應循該程序處理。 

2.本基準修正(草案)經

會議討論決議後，依法

制作業程序辦理後續相

關事宜。 

主席裁示：洽悉，結案。 

2 

鑑於近日發

生因家長聘

用未登記之

居家托育人

員，致有虐童

案件一事，應

如何強化宣

導提高民眾

及家長對本

縣托育制度

之了解，提請

討論。 

1.蔡委員盈修建議：  

為使彰化縣托育制度得

以廣為周知，可藉由兩

面向著手進行宣傳，一

方面以正面宣傳與政府

簽約之有證照居家托育

人員之優點及好處，另

一方面以過去之案例說

明若聘用未登記之居家

托育人員的風險及後

果，強化家長對於尋找

合格之托育人員照顧嬰

幼兒的重要性。 

2.王委員惠姿建議：  

現今大眾對於網路及媒

體的瀏覽廣泛且能快速

分享傳播訊息，可藉由

拍攝影片之方式宣傳正

確找尋托育人員的資訊

及聘用有登記之托育人

員的必要性。 

3.依上述建議，亦請業

務單位依委員建議規劃

辦理。 

社 

會 

處 

為確時掌握居家托育人員

合法登記及照護托育品

質，本府依據前次會議委員

建議事項辦理如下: 

1.簡章發放 

(1)於本縣發放3萬元生 

育津貼之紅包袋內提供 

托育停看聽(如何選擇合 

法登記的居家托育人 

員)、居家托育服務中 

心、育兒津貼、親子館、 

育兒指導服務之簡章 

資料。 

(2)提供「托育停看聽(如 

何選擇合法登記的居家 

托育人員)及居家托育服 

務中心」簡章，請全縣各 

戶政事務所、公所、衛生 

所、產後護理之家、月子 

中心及婦產科醫療所，協 

助提供居家托育服務訊 

息給有送托需求之民眾。 

2.活動宣導 

本縣辦理各項活動(寶寶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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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會、親職教育及公所 

或相關單位辦理在職訓 

練等)，進行宣導托育服 

務資訊，由單位協助轉知 

服務個案托育服務相關 

訊息。 

3.網站資訊 

(1)於社群網站(如縣府 

網站、社會處網站等)宣 

導居家托育服務相關資 

訊。 

(2)提供彰化縣合法登記 

的居家托育人員名單於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網站 

，讓家長查詢送托之居家托

育人員是否為合法登記。 

4.其他： 

(1)於「育有未滿 2歲兒 

童育兒津貼申請表」增加 

是否同意居家托育服務 

中心電話關懷之欄位，讓 

有送托意願的家長，透過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協助 

媒合托育人員，協助新手 

父母照顧需求。 

(2)111年2月9日函文轉知

相關辦理教保單位，衛生福

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製作之

招募居家托育人員宣導影

片，並予廣為運用及落實佈

達。 

(3)居托中心協力圈 

透過小組交流分享疑似不

當照顧社會案件，請中心訪

員關心托育人員情緒管理

及相關托育之問題，適時予

提供輔導與協助以避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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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各單位業務報告 

一、 社會處業務報告：(詳如手冊 P.5-29) 

(一) 張委員斯寧建議: 

1.育兒津貼申請表增加同意居托中心電話關懷送托之需求外，建議可再

增加育兒指導員之項目，面對新手爸媽有育兒方面之困難，可以申請

本縣育兒指導服務，透過諮詢及到府現場指導，讓爸爸、媽媽皆能增

長育兒方面的知能，更可明確提供專業的方法以解決育兒的問題。 

2.機構的文化，資深的托育人員及主管會影響新進人員帶孩子的方式，

在職訓練能對主管及教保服務的理念上能有所改變。 

3.可擷取不當對待之影片，藉由專家學者直接性的分類歸納，讓主管人

員在現場督導上立即提醒調整，由上到下指導並即時發現改善。 

(二) 蔡委員盈修建議: 

1.近期重大集體虐嬰事件，建請從教育著手，在職前及在職訓練，應多

分享真實案例，讓托育人員們皆有所謹惕，以避免憾事再次發生。 

2.研擬判斷哪一些是不適當行為。如:嬰幼兒爬遠了，托育人員用拉的

方式，有些則是用腳踢嬰幼兒…等，將不當行為作具體性的定義。 

3.每家托嬰中心影片做定期的抽查，如:挑時間、全日檢視及整天活動，

托育人員有不當行為可以先做預防性的輔導。 

4.加重托嬰中心輔導團的責任，固定每個月做訪視教育，在職訓練上可

多做宣導。 

5.監視器設備損壞，一種是人為造成之損壞，一種是非人為機器耗損，

法規規定業者須提供側錄畫面，目前實務作為是由縣府側錄，尚待改

善此情形。內稽、外稽機制可並進，要求托嬰中心主任抽查中心之監

視器並做成紀錄，以防不當對待情形產生。 

(三)吳委員美鋃建議： 

轄內托嬰中心皆設有監視器，監視器突然無畫面，死角問題，如有監視

器損壞，廠商無法及時修理，是否有其他方式可以困難? 

生憾事，重創托育專業形

象。 

主席裁示：洽悉，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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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王委員蘭心回應： 

1.今年本縣首創開辦「彰化縣居家托育人員實習試辦計畫」，針對縣內初

辦理登記之居家托育人員，前應完成 24小時實習課程之機制，並培訓

35位資深優秀居家托育人員成為本縣的資深種籽教官，未來約有 100

位新登記之托育人員受益，期望能將正確的托育行為傳授給初登記之托

育人員。 

2.有關托嬰中心監視器損壞，各機構應有備份存檔的機制，於本府抽查時

可即時提供。 

(五)主席回應: 

如何防範不當對待之情形，感謝各委員的建議，也肯定社會處定期的訪

視及抽查監視器，讓問題能即時發現改善。針對業務上的執行，本府將

依各委員的建議持續調整精進，讓防範機制能有所成效。 

二、南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業務報告：(詳如手冊 P.30-57) 

三、員林托育資源中心、彰化育兒親子館、鹿港育兒親子館、二林育兒親子 

館業務報告：(詳如手冊 P.58-86) 

(一)蔡委員盈修建議： 

二林親子館在活動、課程及兒童發篩等，數據相較於其他館舍明顯較 

低，開館次數較少。請中心檢視如何精進提升服務質與量?就常態業務 

而言，面對疫情或疫情結束，如何因應?親子館是否有自已館舍的特色、

是否與當地社區做結合，建請善用同棟家庭福利中心做資源上的連結

及推廣。 

(二)王委員蘭心建議： 

1.親子館與家庭中心結合，應相互合作，將館舍推廣出去，並思考如何

讓偏鄉的家長認識親子館，偏鄉家長更須知道有此資源可運用。 

2.二林區的四個鄉鎮皆非常有特色，思考如何透過自我行銷、外展服務 

相互合作，以家庭為中心，社區為基石，以此角度思考如何著墨。 

(三)二林親子館回應：因應疫情去年部分課程調整為線上，因開放空間的 

問題，民眾較不知館舍，今年將針對社區進行宣導，讓民眾周知。 

四、訪視輔導團業務報告：(詳如手冊 P.87-108) 

五、育兒指導服務業務報告：(詳如手冊 P.1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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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席裁示：請以上各業務單位依委員建議規劃辦理。 

柒、 提案討論： 

案由一： 

本縣居家式托育服務人員之「托育服務收費金額」及「副食品費」調整案，提

請討論。(提案單位：劉委員孟謙) 

說明： 

一、本縣自 105年起訂定收退費基準，除芬園鄉、二水鄉、線西鄉等三鄉鎮於

109年 7月 20日經會議決議調整日間托育費用自每月新臺幣 1萬 2,000元

至 1萬 3,000元外，其餘托育轄區之托育費至今均未調漲，考量國內物價

上漲，擬調整托育費用。 

二、依據「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準公共化服務與費用申

報及支付作業要點」第 9點:「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審酌轄內物價指數、

當地區最近二年托育服務收費情形，依服務提供方式訂定簽約收費上限，

並公告之。前項所定簽約收費上限，日間托育費用部分扣除政府協助支付

之費用外，每名幼兒托育費用支出最高不得超過當地區家庭可支配所得之

百分之十五。」。 

三、綜上，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 109年彰化縣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如附表 1)，

彰化縣 109年家戶所得與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公共

化及準公共服務作業要點第 9點規定，調增後本縣居家托育人員日間托育

費用上限訂於 1萬 7,567元。 

 

附表 1  

行政院主計處彰化縣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之年總額度 

年度 108 109 

彰化縣 86萬 3,243元 84萬 5,399元 

辦法: 

一、依 109年度彰化縣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百分之十五，本縣家庭可支配所得

計 1萬 7,567元/每月日間托育，考量可支配所得增加，並參酌鄰近中部縣

市全日托育費用調整。爰建議每月日間托育費用上限為 1萬 4,000元至 1萬

5,000元，每月全日托育費用上限為 2萬 3,500元。 

二、本縣副食品費收費分別為日間托育提供副食品 1,000元，全日托育副食品

費上限為 2,000元;另日間托育提供副食品三正餐以上者，得適用全日托育

副食品費 2,000元。爰請居家托育人員視收托兒飲食需求調整餐點，故維持

副食品原收費標準。 

 

 

調整項目 調整前(元) 調整後(元) 備註 

日間托育費用 
(21個鄉鎮) 

13,000 

(21個鄉鎮) 

14,000 

依 109年度彰化縣平

均每戶可支配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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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個鄉鎮) 

14,000元 

(5個鄉鎮) 

15,000元 

百分之十五 

全日托育費用 22,500元 23,500元 
參酌鄰近中部縣市

全日托育費用 

副食品費用 1,000-2,000元 無 
維持副食品原收費

標準 

 

三、本基準經決議後，依法制作業程序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決議：  

1. 蔡委員盈修建議：一視同仁較為不公，建請調漲托育費用應以托育人員前一

年度表現來調整，並設立最高上限，用議價的方式做為調價機制，考核優等

者則可於當年度調整托育費用，並保障用心托育嬰幼兒之托育人員。 

2. 主席裁示：建立個別審議機制於下次會議討論，以提升托育品質作為研擬指

標，待下次會議再予研議。 

案由二： 

本府考量物價調漲、托育人員照顧幼兒工作密度極高，為提升幼兒照顧品質，

並鼓勵本縣家長送托至準公共化托嬰中心，俾助於減輕家長育兒費用負擔，本

府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 109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彰化縣 109年家戶所得，提請

本縣準公共化托嬰中心購買費用上限訂於新臺幣 16,800元(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明： 

一、 有關本縣準公共化托嬰中心於自 107年 8月 1日起至 111年 7月 31日購

買費用上限訂於 16,000元，本府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 109年家庭收支調

查報告-彰化縣 109年家戶所得(後如附表 1)，得調增購買月費上限。 
二、 依據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公共化 及準公共服務作

業要點第九點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審酌轄內物價指數、當地區最

近二年托育服務收費情形，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當地區最近二年家庭可

支配所得， 依服務提供方式分區訂定簽約收費上限，並公告之。 前項所

定簽約收費上限，日間托育費用部分扣除政府協助支付之費用 外，每名

幼兒托育費用支出最高不得超過當地區家庭可支配所得之百 分之十五。

合作對象之收費低於第一項簽約收費上限者，應依托育服務契約所定 價

格收費，除符合第十點規定外，不得任意調漲。同法第十點規定：合作對

象收費以二年不調整為原則，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以書面 敘明理由

向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收費價格調整之申請： (一) 現行收費數額較

低，且無違反兒少權法、居家管理辦法或相關規定。(二)托嬰中心收費低

於轄內托嬰中心收費情形之百分位數二十五，或其聘僱之托育人員投保薪

資低於新臺幣二萬八千元。托嬰中心提出前項申請時，並應檢附托育人員

名冊及勞健保投保證明、最近一次申報國稅局之損益計算表(或餘絀表)、

收入明細表、薪資調 查表與業務狀況調查紀錄表及及經營收支分析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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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證明文件。 第一項收費價格之調整，其調整後收費總額不得高於直

轄市、縣(市) 政府所定簽約收費上限。調增幅度以不超過原收費總額之

百分之五為 原則，調增部分應至少百分之六十用於托育人員、廚工或護

理人員人事費用，合先敘明。 

三、 綜上，本府考量物價調漲、托育人員照顧幼兒工作密度極高，提升幼兒照

顧品質，並鼓勵本縣家長送托至準公共化托嬰中心，俾助於減輕家長育兒

費用負擔，並提高托育人員薪資福利，本府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 109年家

庭收支調查報告-彰化縣 109年家戶所得及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

二歲兒童托育公共化及準公共服務作業要點第十點規定，另依據本府 109

年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訂於本縣準公共化托嬰中心購買費用上

限原訂於 16,000元，本次調增原購買費用 5%，調增後本縣準公共化托嬰

中心購買費用上限訂於 16,800元。 

辦法: 

一、 建請同意準公共化托嬰中心購買費用上限訂於 16,800元，副食品維持新

臺幣 1000-2000元。 

二、 調增費用依據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公共化及準公共

服務作業要點第十點規定，調增部分應至少百分之六十用於托育人員、廚

工或護理人員人事費用。 
三、 本案適用 107年已立案托嬰中心，並於 107年 8月 1日至 111年 7月 31

日為本縣準公共化托嬰中心且四年內未調整月費(如後附表 2)。 

四、 111年新立案且加入準公共化托嬰中心仍維持購買費用上限 16,000元，副

食品 1000-2000元。 

決議：照案通過。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準公共化服務 

與費用申報及支付作業要點辦理，準公共托嬰中心符合要點規定，則 2 

年得調整月費 5%，中心應主動提出申請，俟本府審酌辦理程序，符合規 

定之中心將不超過 109年家戶平均所得為收費購買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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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行政院主計處彰化縣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之年總額度(如下表) 

 

年度 108 109 

彰化縣 86萬 3,243元 84萬 5,399元 

 
附表 2  

 
托育準公共化服務─彰化縣私立托嬰中心收費標準 

收費最高:16,000元(13家) 

收費最低:9,261元(秀傳醫院附設托嬰) 

收費眾數:16,000(13家) 

*其他收費:副食品最高 2,000元(37家)、團體保險(依指定保險公司規定收費)、臨托及延托費用 

編號 地區 中心名稱 成立時間 
核定收托

數 
月費 副食品 

1 彰化市 勁寶兒海頓托嬰中心 1011226 30 月費：12600 副食品：2000 

2 彰化市 
彰化基督教醫院職工福利委

員會附設托嬰中心 
1030313 24 月費：14700 副食品：2000 

3 彰化市 鵝媽媽托嬰中心 1010921 30 月費：14700 副食品：2000 

4 彰化市 嘟嘟托嬰中心 950309 23 月費：12600 副食品：2000 

5 彰化市 探索吉兒園托嬰中心 1050812 80 月費：16000 副食品：2000 

6 彰化市 太陽貝兒托嬰中心 1100205 48 月費：16000 副食品：2000 

7 彰化市 綠荳籽托嬰中心 1070511 28 月費：16000 副食品：2000 

8 彰化市 向陽托嬰中心 1030211 35 月費：13650 副食品：2000 

9 彰化市 小甜甜托嬰中心 1030117 33 月費：13650 副食品：2000 

10 彰化市 富幼托嬰中心 1010110 23 月費：13650 副食品：2000 

11 彰化市 袋鼠媽咪托嬰中心 1050818 50 月費：14700 副食品：2000 

12 彰化市 袋鼠貝比托嬰中心 1090728 100 月費：16000 副食品：2000 

13 彰化市 貝恩托嬰中心 1001220 40 月費：14700 副食品：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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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彰化市 太陽托嬰中心 950418 20 月費：13650 副食品：2000 

15 彰化市 喬依思寶貝托嬰中心 1090727 29 月費：16000 副食品：2000 

16 彰化市 小可艾托嬰中心 1080625 23 月費：15000 副食品：1000 

17 彰化市 安芯托嬰中心 1101026 47 月費：16000 副食品：2000 

18 彰化市 格林托嬰中心 1020226 16 月費：13650 副食品：2000 

19 彰化市 愛堡托嬰中心 1070223 50 月費：15750 副食品：2000 

20 彰化市 耕新托嬰中心 971125 14 月費：13650 副食品：2000 

21 彰化市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附設彰化

縣私立秀傳托嬰中心 
1101206 43 月費：16000 副食品：2000 

22 溪湖鎮 百晨托嬰中心 980828 46 月費：12600 副食品：2000 

23 溪湖鎮 皮亞諾托嬰中心 1060605 27 月費：13650 副食品：2000 

24 溪湖鎮 加恩托嬰中心 1030205 25 月費：12600 副食品：2000 

25 溪湖鎮 樂遊托嬰中心 1020607 67 月費：14700 副食品：2000 

26 鹿港鎮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附設彰化

縣私立員工子女托嬰中心 
1020905 40 月費：9261 副食品：2000 

27 員林市 迪士尼托嬰中心 1011121 30 月費：12600 副食品：2000 

28 員林市 寶貝兒托嬰中心 1081107 46 月費：16000 副食品：2000 

29 員林市 愛婗托嬰中心 950706 20 月費：14700 副食品：2000 

30 員林市 杜威托嬰中心 970506 20 月費：13650 副食品：2000 

31 員林市 勁寶兒東興托嬰中心 1031106 20 月費：16000 副食品：2000 

32 員林市 亞亞托嬰中心 1100312 52 月費：16000 副食品：2000 

33 花壇鄉 一畝田托嬰中心 1100106 30 月費：16000 副食品：2000 

34 花壇鄉 育成托嬰中心 1011008 25 月費：13125 副食品：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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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和美鎮 和美小豆豆托嬰中心 1010110 23 月費：12600 副食品：2000 

36 和美鎮 朧樂托嬰中心 1090720 66 月費：16000 副食品：2000 

37 秀水鄉 康橋托嬰中心 1011226 28 月費：12600 副食品：2000 

38 秀水鄉 大家托嬰中心 1080815 25 月費：13650 副食品：2000 

39 秀水鄉 愛兒托嬰中心 990629 39 月費：14175 副食品：2000 

40 永靖鄉 強森永靖托嬰中心 1020314 10 月費：12000 副食品：1600 

41 北斗鎮 勁寶兒北斗托嬰中心 1061113 76 月費：16000 副食品：2000 

42 大村鄉 快樂寶貝托嬰中心 1020916 30 月費：12600 副食品：2000 

托育準公共化服務─托嬰中心未簽約名單及收費標準 

編號 地區 中心名稱 成立時間 
核定收托

數 
月費 副食品 

1 鹿港鎮 普林斯頓托嬰中心 990323 20 月費：14000 副食品：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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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 

擬具「 彰化縣政府公設民營托嬰中心收退費標準」草案如後附表 1，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明： 

一、 本縣預計於 111年下半年陸續開辦二林、社頭、和美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並以公辦民營方式委託民間團體辦理，為研擬本縣公托收費，參考各縣市

及本縣私立托嬰中心收費，說明如下 : 

二、 相關數據參考 

(一) 鄰近縣市(台中市、雲林縣、苗栗縣、南投縣、嘉義縣市)公設民營

托嬰中心及公共托育家園，收費介於 7,000元至 1萬 2,000元。(如

後附表 2) 

(二) 本縣各準公共化托嬰中心收費介於 8,820元至 1萬 6,000元，扣除

職工福利型托嬰中心，最小值為 1萬 2,000元(1家)、眾數為 1萬

6,000元，平均數為 1萬 4,222元。(如後附表 3) 

三、目前托育補助針對準公共化托嬰中心為 7,000元；公托補助為 4,000元，

以送托準公共化私立托嬰中心為例，除職工福利型托嬰中心外，家長付費

最低 1萬 2,000元，扣除補助後實際支付 5,000元，為提供民眾平價有感

之公托服務，公托之家長實際支付金額應小於 5,000為宜，加上托育補助

後，收費建議低於 9,000元。 

(一) 補助額度 

  第一胎 第二胎 三胎以上 

新制 

第一階段 

110/8~111/7 

稅率未達 20% 4,000 5,000 6,000 

中低收入戶 6,000 7,000 8,000 

低收入戶 8,000 9,000 10,000 

新制 

第二階段 

111/8起 

稅率未達 20% 5,500 6,500 7,500 

中低收入戶 7,500 8,500 9,500 

低收入戶 9,500 10,500 11,500 

(二) 扣除補助後家長實際支付金額 

  第一胎 第二胎 三胎以上 

新制 

第一階段 

110/8~111/7 

稅率未達 20% 5,000 4,000 3,000 

中低收入戶 3,000 2,000 1,000 

低收入戶 1,000 0 0 

新制 

第二階段 

111/8起 

稅率未達 20% 3,500 2,500 1,500 

中低收入戶 1,500 500 0 

低收入戶 0 0 0 

辦法:本標準(草案)經會議討論決議後，依法制作業程序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決議：公設民營收費標準，訂定收托費用為 7,000元整/每月;營運後如需調整， 

可再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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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彰化縣政府公設民營托嬰中心收退費標準(草案) 

一、收費標準：以月費計算，中途入學者，以實際送托天數計算。 

收費項目 收費標準 備註 

月費 9,000元 按月繳費 

延後及臨時收托 由各中心訂定報社會處

核定後收取。 

按時段收費。 

代辦費用 

平安保險費 依社會處通知統一收取 每半年一次 

其他嬰幼兒個人物品或

用品 

由各中心訂定報社會局

核定後收取。 

依家長意願辦理 

二、退費標準:  

1、以每日300元為計算標準(每月月費9,000元除以30日計)。 

2、退費金額以家長實際支出金額(每月月費-準公共化托育補助)為上限，弱勢家庭實際支出

費用為0者，不予退費。 

退費項目 退費標準 備註 

退托 以當月月費除以當月天

數乘以(當月天數-退托

日)計。  

 

事假 不予退費。 事假係指嬰幼兒之家屬

或實際照顧者因事致嬰

幼兒無法就托。 

病假 連續請假滿10天以上(不

含例假日)者，退還請假

日數三分之一費用。 

需檢具醫生診斷證明。 

傳染病防治 退還停托日數二分之一

費用。 

 

國定假日、週休二日及行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

放假日  

 

不予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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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各縣市公辦民營托嬰中心收費一覽表 

序號 縣市 公托收費 家園收費 
準公共化私托 

收費上限 

1 臺中市 7,000 10,000 17,850 

2 南投縣 - 12,000 15,000 

3 雲林縣 - 9,000 13,000 

4 苗栗縣 - 11,400 17,400 

5 臺北市 11,000 14,500 22,000 

6 新北市 9,000 9,000 20,000 

7 臺南市 - 10,000 17,500 

8 高雄市 9,000 11,000 19,000 

9 宜蘭縣 10,000 12,000 13,000 

10 桃園市 9,000 9,000 21,000 

11 新竹縣 12,000 12,000 19,000 

12 嘉義縣 - 12,000 14,000 

13 屏東縣 - 12,000 15,000 

14 臺東縣 8,500 12,000 14,000 

15 花蓮縣 - 11,000 14,000 

16 澎湖縣 9,500 9,000 14,000 

17 基隆市 10,000 12,000 16,000 

18 新竹市 - 12,000 19,000 

19 嘉義市 10,000 10,000 15,667 

20 金門縣 9,000 - 18,852 

21 連江縣 8,000 8,000 - 

22 彰化縣 - - 16,000 

 



頁 15 / 18 

 

附表 3 

 

托育準公共化服務─彰化縣私立托嬰中心收費標準 

收費最高:16,000元(13家) 

收費最低:9,261元(秀傳醫院附設托嬰) 

收費眾數:16,000(13家) 

*其他收費:副食品最高 2,000元(37家)、團體保險(依指定保險公司規定收費)、臨托及延托費用 

編號 地區 中心名稱 核定收托數 月費 副食品 

1 
員林市 

(建國路) 
寶貝兒托嬰中心 46 16,000元 2000元 

2 
永靖鄉 

(永寧街) 

強森永靖 

托嬰中心 
10 12,000元 1600元/月 

3 
彰化市 

(泰和中街) 

綠荳籽 

托嬰中心 
28 16,000元 2,000元/月 

4 
員林市 

(南潭路) 

勁寶兒東興 

托嬰中心 
20 16,000元 2,000元/月 

5 
北斗鎮 

(東斗路) 

勁寶兒北斗 

托嬰中心 
76 16,000元 2,000元/月 

6 
彰化市 

(建國北路) 

小可艾 

托嬰中心 
23 15,000元 1000元/月 

7 
彰化市 

(大埔路) 

彰化基督教醫院職工福

利委員會附設托嬰中心 
24 14,700元 2,000元/月 

8 
彰化市 

(公園路) 

太陽 

托嬰中心 
20 13,650元 2,000元/月 

9 
彰化市 

(大埔路) 

鵝媽媽 

托嬰中心 
30 14,700元 2,000元/月 

10 
彰化市 

(辭修路) 

袋鼠媽咪 

托嬰中心 
50 14,700元 2,000元/月 

11 
彰化市 

(成功路) 

富幼 

托嬰中心 
23 13,650元 2,000元/月 

12 
彰化市 

(山中街) 

格林 

托嬰中心 
16 13,650元 2,000元/月 

13 
彰化市 

(南校街) 

向陽 

托嬰中心 
35 13,650元 2,000元/月 

14 
彰化市 

(民族路) 

貝恩 

托嬰中心 
40 14,700元 2,000元/月 

15 
彰化市 

(南館街) 

愛堡 

托嬰中心 
50 15,750元 2,000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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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地區 中心名稱 核定收托數 月費 副食品 

16 
彰化市 

(南館街) 

探索吉兒園 

托嬰中心 
80 16,000元 2,000元/月 

17 
彰化市 

(瑞陽街) 

勁寶兒海頓 

托嬰中心 
30 12,600元 2,000元/月 

18 
和美鎮 

(彰新路) 

和美小豆豆 

托嬰中心 
23 12,600元 2,000元/月 

19 
花壇鄉 

(中正路) 

育成 

托嬰中心 
25 13,125元 2,000元/月 

20 
大村鄉 

(中正西路) 

快樂寶貝 

托嬰中心 
30 12,600元 2,000元/月 

21 
員林市 

(和平東街) 

愛婗 

托嬰中心 
20 14,700元 2,000元/月 

22 
員林市 

(靜修東路) 

杜威 

托嬰中心 
20 13,650元 2,000元/月 

23 
員林市 

(忠孝街) 

迪士尼 

托嬰中心 
30 12,600元 2,000元/月 

24 
秀水鄉 

(中山路) 

康橋 

托嬰中心 
28 12,600元 2,000元/月 

25 
秀水鄉 

(枋林巷) 

愛兒 

托嬰中心 
39 14,175元 2,000元/月 

26 
溪湖鎮 

(大公路) 

皮亞諾 

托嬰中心 
27 13,650元 2,000元/月 

27 
溪湖鎮 

(環西路) 

樂遊 

托嬰中心 
67 14,700元 2,000元/月 

28 
溪湖鎮 

(培英路) 

百晨 

托嬰中心 
46 12,600元 2,000元/月 

29 
彰化市 

(仁愛路) 

嘟嘟 

托嬰中心 
23 12,600元 2,000元/月 

30 
溪湖鎮 

(行政街) 

加恩 

托嬰中心 
20 12,600元 2,000元/月 

31 
鹿港鎮 

(鹿工路)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附設

彰化縣私立員工子女托

嬰中心 

40 9,261元 2000/月 

32 
秀水鄉    

(秀中街) 

大家 

托嬰中心 
25 13,650元 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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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地區 中心名稱 核定收托數 月費 副食品 

33 
彰化市 

(實踐路) 

小甜甜 

托嬰中心 
33 13,650元 2000元 

34 
和美鎮 

(仁昌路) 

朧樂 

托嬰中心 
66 16,000元 2000元 

35 
彰化市 

(長壽街) 

袋鼠貝比 

托嬰中心 
100 16,000元 2000元 

36 
彰化市 

(天祥路) 

耕新 

托嬰中心 
14 13,650元 2000元 

37 
彰化市 

(辭修北路) 

喬依思寶貝 

托嬰中心 
29 16,000元 2000元 

38 
花壇鄉 

(中正路) 

一畝田 

托嬰中心 
30 16,000元 2,000元/月 

39 
彰化市 

(金馬路) 

太陽貝兒 

托嬰中心 
48 16,000元 2,000元/月 

40 
員林市 

(明倫路) 

亞亞 

托嬰中心 
52 16,000元 2000元/月 

41 
彰化市 

(彰南路) 

安芯 

托嬰中心 
47 16,000元 2000元/月 

42 
彰化市 

(中山路)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附

設彰化縣私立秀傳托

嬰中心 

43 16,000元 2000元/月 

托育準公共化服務─托嬰中心未簽約名單及收退費標準               

編號 地區 中心名稱 
核定 

收托數 
月費 副食品 

1 
鹿港鎮 

(鹿和路) 

普林斯頓 

托嬰中心 
20 14,000元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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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臨時動議: 

案由一:擬修正「彰化縣政府辦理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基準」及「托育契約書」，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說明:托育服務契約範例說明第 5點:「國定假日依行政院人事總處公布；非全 

民放假之特定假日或颱風假，當日是否給假，托育人員與委託人可自行約

定。」建請補充說明「托育人員非勞工，不適用勞基法之規定」，並增列

副食品及禮金收費上限。 

決議:托育服務契約因依雙方合意，爰維持由家長與托育人員兩方自行協議訂 

之。 

 

玖、 散會:12點 30分。 


